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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7956《消防车》的第20部分。GB795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第4部分:干粉消防车;
———第5部分:气体消防车;
———第6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第7部分:泵浦消防车;
———第8部分:高倍泡沫消防车;
———第9部分:水雾消防车;
———第10部分:机场消防车;
———第11部分:涡喷消防车;
———第12部分:举高消防车;
———第13部分:通信指挥消防车;
———第14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
———第15部分:化学救援消防车;
———第16部分:照明消防车;
———第17部分:排烟消防车;
———第18部分:洗消消防车;
———第19部分:侦检消防车;
———第20部分:特种底盘消防车;
———第21部分:器材消防车;
———第22部分:供液消防车;
———第23部分:供气消防车;
———第24部分:自装卸式消防车。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并归口。

Ⅲ

GB7956.20—2026



引  言

  消防车是消防救援队伍用于火灾扑救或灾害现场救援的特种车辆,紧急情况下使用,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GB7956《消防车》是指导我国消防车设计、制造和检验的基础性、通用性标准。按照消防车

主要类别,GB7956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目的在于规定全部类型消防车的通用技术要求。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水罐消防车和供水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

的技术要求。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4部分:干粉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干粉消防车、干粉泡沫联用和干粉水联用消防车的整车

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5部分:气体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气体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6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

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7部分:泵浦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泵浦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8部分:高倍泡沫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高倍泡沫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9部分:水雾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水雾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机场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机场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1部分:涡喷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涡喷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2部分:举高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登高平台消防车、云梯消防车、举高喷射消防车和举高

破拆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3部分:通信指挥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通信指挥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14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抢险救援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15部分:化学救援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化学救援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术要求。
———第16部分:照明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照明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7部分:排烟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排烟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8部分:洗消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洗消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19部分:侦检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侦检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0部分:特种底盘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隧道消防车、履带消防车、轨道消防车和水陆两用

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1部分:器材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器材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2部分:供液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供液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3部分:供气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供气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术要求。
———第24部分:自装卸式消防车。目的在于规定自装卸式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装置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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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

本文件主要规定了隧道消防车、履带消防车、轨道消防车和水陆两用消防车的整车特殊要求和专用

装置的技术要求,与GB7956.1规定的通用技术条件共同使用作为隧道消防车、履带消防车、轨道消防

车和水陆两用消防车的全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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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第20部分:特种底盘消防车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特种底盘消防车的术语,规定了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描述了

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隧道消防车、履带消防车、轨道消防车、水陆两用消防车四类特种底盘消防车的设计、
制造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4094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6245 消防泵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956.1 消防车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7956.2—2014 消防车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

GB7956.3—2014 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GB7956.4—2019 消防车 第4部分:干粉消防车

GB7956.6—2015 消防车 第6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GB7956.14—2015 消防车 第14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

GB7956.17—2019 消防车 第17部分:排烟消防车

GB/T12539 汽车爬陡坡试验方法

GB15084 机动车辆 间接视野装置 性能和安装要求

TB/T449 机车车辆车轮轮缘踏面外形

TB/T2081 铁路信号灯光颜色

3 术语和定义

GB795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特种底盘消防车 specialchassisfirefightingvehicle
采用特种行驶形式的底盘或在底盘上加装特种行驶机构,装备各类消防专用装置,能在隧道、森林

草原、轨道以及内河水域等非道路条件下进行消防救援的消防车。

  注:包括隧道消防车、履带消防车、轨道消防车和水陆两用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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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浮力储备 buoyancyreserve
水陆两用消防车在满载状态下停于静水中,其吃水线以上部分的水密容积所提供的储备浮力与满

载质量的百分比。

3.3
入水角 rampangleforingress
水陆两用消防车对规定的岸坡安全下水所能克服的最大坡度角。

3.4
出水角 rampangleforegress
水陆两用消防车对规定的岸坡出水登陆所能克服的最大坡度角。

3.5
水上最小转弯直径 minimumturningdiameterinwater
水陆两用消防车在静水中平稳转向,从转角位180°开始,到转角位360°时结束,车身最外侧边缘点

所扫过的轨迹圆的直径大小。

3.6
抗风浪能力 abilitytosurmountwindandwave
在保障安全航行的条件下,水陆两用消防车抵御风浪的最大级别。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隧道消防车(以下简称“隧道车”)、轨道消防车(以下简称“轨道车”)应符合GB7956.1的要求。

4.1.2 履带消防车(以下简称“履带车”)的防雨密封性能、低温使用要求、整车标志和标识、电气系统和

警报装置、车身、器材箱、设备、器材的固定、爬梯、随车文件和外观质量应符合GB7956.1的相关要求。

4.1.3 水陆两用消防车(以下简称“水陆两用车”)除可靠性行驶性能外应符合GB7956.1的相关要求。

4.2 整车要求

4.2.1 隧道车

4.2.1.1 隧道车应具备双向行驶、原地转向或其他便于隧道内双向行驶的功能。

4.2.1.2 原地转向隧道车和双向行驶隧道车的主行驶方向可靠性行驶性能应符合GB7956.1的相关要

求。双向行驶隧道车的副行驶方向经1000km铺装路面可靠性行驶试验后,应符合GB7956.1的相关

要求。

4.2.1.3 原地转向隧道车和双向行驶隧道车的主行驶方向动力性能应符合GB7956.1的相关要求。双

向行驶隧道车的副行驶方向起步换挡加速时间、制动性能和满载最大爬坡度均应符合GB7956.1的相

关要求,最高车速不应小于60km/h。

4.2.1.4 双向行驶隧道车的主、副行驶方向间接视野均应符合GB15084的要求。

4.2.1.5 双向行驶隧道车的主、副行驶方向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均应符合GB4785的要求。

4.2.1.6 双向行驶隧道车身上方靠近主、副行驶方向驾驶室位置应分别设置信号灯,行驶方向前部为白

色信号灯闪烁,行驶方向后部为红色信号灯闪烁。行驶方向转换后,信号灯颜色也应随之转换。

4.2.1.7 隧道车应至少配备消防泵、自保系统和照明系统,在行驶方向或主行驶方向车辆前部还应配备

消防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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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 隧道车的燃油箱容量应满足车辆行驶100km后,消防泵在额定流量和额定压力下连续工作

时间不少于2h。

4.2.1.9 配备举升高度大于4.5m消防专用装置的隧道车,该专用装置举升操作处应设置声光报警

提示。

4.2.1.10 侧面伸出机构伸出后尺寸超出车宽的隧道车,伸出机构伸出操作处应设置声光报警提示。

4.2.1.11 隧道车应根据消防泵的压力等级随车配备不少于500m的消防水带,并对应配备消防枪、消
防接口、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等消防装备器材。

4.2.2 履带车

4.2.2.1 履带车经3000km强化坏路可靠性行驶试验后,各功能应正常,不应有部件损坏、位移、断裂、
接触不良、漏液等现象。

4.2.2.2 履带车的行驶性能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履带车的行驶性能

履带形式
满载质量

t

最高车速

km/h

最大爬坡度

%

越障能力

水平越障宽度

mm

垂直越障高度

mm

转向能力

三角履带

非三角履带

<16 ≥30

≥16 ≥20

— ≥50

≥30

≥50

≥300

≥400

≥1500

≥120

≥600

具备向前 行 驶、向
后行驶、单 侧 转 向

和原地转向的功能

  注:“—”表示不做要求。

4.2.2.3 履带车的宽度不应大于3.3m。

4.2.2.4 履带车的燃油箱容量应满足车辆在强化坏路行驶100km后,底盘驱动的最大功率的消防专

用装置在额定工况下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2h。

4.2.2.5 履带车应随车配备1具充装量不小于8kg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并对应配备消防水带、消防

枪、消防接口、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破拆工具等消防装备器材。

4.2.3 轨道车

4.2.3.1 轨道车在100km轨道行驶可靠性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车身严重晃动等现象,轨道行驶机构

应与底盘可靠联接,并始终保持行驶状态正常。

4.2.3.2 轨道车在轨道上的最高车速不应小于30km/h。采用底盘轮胎作为轨道行驶支撑和驱动总成

的轨道车,在轨道上的最高车速不应大于60km/h。

4.2.3.3 采用轨道轮作为轨道行驶支撑和驱动总成的轨道车,在轨道上30km/h初速度下的制动距离

不应大于50m。采用底盘轮胎作为轨道行驶支撑和驱动总成的轨道车,在轨道上30km/h初速度下的

制动距离不应大于20m。

4.2.3.4 轨道车的燃油箱容量应满足车辆行驶100km后,消防泵在额定流量和额定压力下连续工作

时间不少于2h。

4.2.3.5 安装车钩的轨道车,车钩应固定安装在底盘车架上,尺寸应满足轨道车辆对车钩的要求。

4.2.3.6 安装在轨道车上的铁路信号灯光颜色应符合TB/T2081的相关要求。

4.2.3.7 轨道车在轨道上进行作业时,消防专用装置的举升高度不应大于4m。

4.2.3.8 轨道车在轨道上进行作业时,侧面伸出机构伸出后的宽度不应大于3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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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9 轨道车应随车对应配备消防水带、消防枪、消防接口、消火栓扳手、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破
拆工具等消防装备器材。

4.2.3.10 坡道驻车时使用制动块的轨道车,应至少配备4个制动块,并采取辅助措施确保制动块方便

搬运。

4.2.4 水陆两用车

4.2.4.1 水陆两用车在3000km陆上可靠性行驶试验过程中,车辆各行驶功能应正常,试验后不应出

现部件损坏、位移、断裂、接触不良、漏液和漏气等现象。

4.2.4.2 水陆两用车在1000km水上可靠性航行试验过程中,车辆各航行功能应正常,试验后车辆应

保持结构完好、连接牢固、密封可靠,部件无损坏、位移、断裂、接触不良、漏液及漏气等现象。

4.2.4.3 水陆两用车满载最大爬坡度不应小于30°。

4.2.4.4 水陆两用车最小离地间隙不应小于350mm。

4.2.4.5 水陆两用车应具备700mm水平越障、300mm垂直越障的能力。

4.2.4.6 水陆两用车最大航行速度不应小于25km/h,平均航行速度不应小于20km/h。

4.2.4.7 水陆两用车的浮力储备不应小于20%。

4.2.4.8 水陆两用车水上静止时的静态纵倾角应在-1°~2°范围内,静态横倾角应在-1°~1°范围内。

4.2.4.9 水陆两用车水上最小转弯直径不应大于16m。

4.2.4.10 水陆两用车最大入水角不应小于30°,最大出水角不应小于25°。

4.2.4.11 水陆两用车的抗风浪能力应符合4级风、3级浪的要求。

4.2.4.12 水陆两用车的燃油箱容量应满足车辆在陆上行驶50km、水上航行50km后,底盘驱动的最

大功率的消防专用装置在额定工况下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2h。

4.2.4.13 水陆两用车的外露部件、在水上航行时与水接触的部位以及消防专用装置的过流部件均应采

用耐腐蚀材料制成。

4.2.4.14 水陆两用车的驾驶室等封闭空间应设置逃生出口,出口面积不应小于300000mm2 且能内接

一个500mm×600mm的矩形。

4.2.4.15 水陆两用车应设置醒目的吃水线标识。

4.2.4.16 水陆两用车应设置能有效防止浪花的防浪板。防浪板应操纵灵活,能回收并可靠锁止。

4.2.4.17 水陆两用车应在浮箱设置渗水自动排出装置,确保2min内排尽渗水,并在浮箱底部设置余

水排放装置。

4.2.4.18 水陆两用车应在航行前向位置设置航行灯和绞盘。

4.2.4.19 水上航行时配备辅助浮筒的水陆两用车,浮筒的设置不应增加水陆两用车的车辆宽度,并应

随车配备充气机构和存放空间。

4.2.4.20 水陆两用车的仪器、仪表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T4208—2017规定的IP56。

4.2.4.21 水陆两用车应随车对应配备救生圈、消防用救生衣、水域救援防护装备、救生抛投器(水用抛

绳)、手划桨等消防装备器材。救生圈、消防用救生衣的配备数量应满足水上航行时全部驾乘人员使用。

4.2.4.22 具备人员救援功能的水陆两用车,在人员乘坐区域应设置相应数量的把手,把手的位置和强

度应便于人员可靠抓持。

4.2.4.23 配备救援担架的水陆两用车,在救援担架放置区域应预留足够的容纳空间,并在车体设置足

够强度的固定机构。

4.3 底盘要求

4.3.1 隧道车

4.3.1.1 双向行驶隧道车在行驶方向转换后,转向功能应自动转换并可靠锁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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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原地转向隧道车的原地转向时间不应大于2min。

4.3.2 履带车

4.3.2.1 履带车底盘使用的各类仪表应采用国家的法定计量单位。

4.3.2.2 在驻车状态下长时间驱动大功率负载的履带车底盘发动机应加装附加冷却系统。

4.3.2.3 履带车底盘加装夹心式功率输出装置驱动负载后,离合器的接合应平稳、分离应彻底,工作时

不应有异响、抖动和打滑现象。变速器的操作应平稳可靠,无卡阻、跳挡、脱挡现象,运行应无异响,换挡

杆及其传动杆件不应与其他部件干涉。

4.3.2.4 履带车的底盘排气口不应朝向操作人员,排气管不应布置在可能导致车辆部件或消防专用装

置过热的位置。

4.3.2.5 履带车的燃料系统应符合GB7956.1的相关要求。

4.3.2.6 履带车履带行驶机构的履带张紧程度应可调。具有伸缩性的履带架,其伸缩运动应平稳。

4.3.2.7 履带车底盘前端应设置拖钩,后端应设置牵引钩。

4.3.3 轨道车

4.3.3.1 轨道车采用的轨道轮应符合TB/T449的相关要求。

4.3.3.2 轨道车轨道轮举升机构应与底盘可靠联接,在非轨道行驶状态下应能可靠锁止。

4.3.3.3 轨道车轨道轮举升机构进行50次可靠性试验后,不应出现卡滞、机械干涉等现象。

4.3.3.4 采用轨道轮作为轨道行驶支撑和驱动总成的轨道车,应设置底盘悬架锁止机构。当轨道轮完

成入轨后,底盘悬架锁止机构应能自动锁止,50次可靠性试验后,不应出现脱钩、机械干涉等现象。

4.3.3.5 轨道车在轨道轮的行进方向前方应设置排障器。当车辆行进时,排障器应能可靠清除轨道上

的细小异物。

4.3.4 水陆两用车

4.3.4.1 水陆两用车底盘应采用全驱方式。

4.3.4.2 水陆两用车水上推进装置应能实现倒挡航行的功能。

4.3.4.3 水陆两用车水上推进装置进水口应有防止大块异物进入水道的措施。

4.4 驾驶室要求

4.4.1 隧道车

4.4.1.1 原地转向隧道车在驾驶室内应能实现原地转换行驶方向的操作。双向行驶隧道车在主、副行

驶方向驾驶室内均应能实现转换行驶方向的操作。

4.4.1.2 原地转向隧道车的消防泵、消防炮和自保系统的操作系统均应设置在驾驶室内方便人员操作

的位置,并应能在车辆行驶状态下操作。

4.4.1.3 双向行驶隧道车的消防泵、消防炮和自保系统的操作系统应设置在主行驶方向驾驶室内方便

人员操作的位置,其他消防专用装置的操作系统应设置在相应行驶方向驾驶室内方便人员操作的位

置,并应能在车辆行驶状态下操作。

4.4.1.4 隧道车相应驾驶室方便观察位置应设置消防泵出口压力、消防炮进口压力、罐体液位和液压系

统工作压力(适用时)的显示装置。

4.4.1.5 隧道车驾驶室内驾驶员方便观察位置应设置360°环车影像显示装置和前向红外成像显示

装置。

4.4.1.6 配备空气增压系统的隧道车,空气增压系统应能向驾驶室持续提供洁净空气,增压持续时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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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小于30min,增压压力不应小于50Pa。当增压压力小于设定值或大于设定值300Pa时,报警装置应

能立即自动报警,空气增压系统应能立即自动进行补压或关闭。

4.4.1.7 双向行驶隧道车主、副行驶方向驾驶室之间应设置有线通信装置。

4.4.2 履带车

4.4.2.1 履带车驾驶室的结构应保证驾驶员的前方视野和侧方视野。

4.4.2.2 履带车驾驶室内驾驶员方便观察位置应设置具有安全提示功能的360°环车影像显示装置。

4.4.2.3 履带车驾驶室内驾驶员耳旁噪声声级不应大于90dB(A)。

4.4.2.4 履带车的履带行驶机构控制系统、消防专用装置操作系统应设置在驾驶室内方便人员操作的

位置。

4.4.2.5 履带车应设置驾驶室温度调节装置,在装置运行20min后,驾驶室内温度与室外环境温度差

不应小于6℃。

4.4.3 轨道车

4.4.3.1 轨道车的消防泵、车辆前部消防炮和自保系统等消防专用装置的操作系统应设置在驾驶室内

方便人员操作的位置,并应能在车辆行驶状态下操作。

4.4.3.2 轨道车的驾驶室应设置发动机转速、液压系统工作压力、消防泵出口压力(适用时)和罐体液位

(适用时)的显示装置。

4.4.3.3 轨道车驾驶室内驾驶员方便观察位置应设置视频辅助入轨装置、360°环车影像显示装置和前

向红外成像显示装置。

4.4.3.4 轨道车在完成入轨、轨道行驶机构出现脱轨、车载装置外伸作业以及车厢门开启时,驾驶室内

驾驶员操作位置处均应设置不同的声光报警提示。

4.4.3.5 配备空气增压系统的轨道车应符合4.4.1.6的要求。

4.4.4 水陆两用车

4.4.4.1 水陆两用车驾驶室内的消防专用装置操作系统应设置在方便人员操作的位置。

4.4.4.2 水陆两用车应在驾驶室内设置吃水报警装置,当水位超过吃水线时,驾驶室内应自动发出声光

报警。

4.4.4.3 水陆两用车应在驾驶室内设置渗水自动排出装置,确保2min内排尽渗水。

4.4.4.4 水陆两用车陆上行驶和水上航行的操作切换应方便快捷,驾驶员在座位上应能独立完成两种

工况的操作切换。

4.5 标识要求

4.5.1 消防泵、消防炮、自保系统和照明系统等消防专用装置操作处均应设置中文操作说明和警示

提示。

4.5.2 各操作按钮和开关均应设置图形或文字的操作标识。

4.5.3 高温、高压和高速回转等危险部位均应设置能有效提示操作人员存在危险的警示标志。

4.5.4 双向行驶隧道车在主、副行驶方向的驾驶室外部明显位置均应设置区分行驶方向的中文标识。

4.5.5 轨道车在轨道入轨机构操作位置应设置操作说明。

4.5.6 水陆两用车陆上行驶的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应符合GB4094的相关要求,水上航

行的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应采用图形标识或中文标识。

4.5.7 水陆两用车应在驾驶室等人员作业区域明显位置设置在水上航行时所有人员应穿戴消防用救

生衣的警示文字或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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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消防专用装置要求

4.6.1 消防泵要求

消防泵应符合GB7956.3—2014中4.4.1的要求。

4.6.2 消防管路要求

消防管路应符合GB7956.3—2014中4.4.2的相关要求。

4.6.3 消防液罐要求

消防液罐应符合GB7956.3—2014中4.4.3的相关要求。

4.6.4 车用泡沫系统要求

车用泡沫系统应符合GB7956.3—2014中4.4.4的要求。

4.6.5 消防炮要求

4.6.5.1 消防水炮应符合GB7956.2—2014中4.4.4的要求。

4.6.5.2 消防泡沫炮或泡沫/水两用消防炮应符合GB7956.3—2014中4.4.4.3的要求。

4.6.5.3 隧道车车辆前部消防炮的水平回转角均不应小于90°,仰角不应小于75°。轨道车车辆前部消

防炮的水平回转角均不应小于75°,仰角不应小于75°,俯角不应小于30°。

4.6.6 自保系统要求

4.6.6.1 自保系统的保护范围应覆盖轮胎、履带和驾驶室。
4.6.6.2 自保系统的喷头在额定流量喷射时,消防炮应能同时达到额定流量。

4.6.7 照明系统要求

照明系统应符合GB7956.14—2015中4.4.3的相关要求。

4.6.8 绞盘要求

绞盘应符合GB7956.14—2015中4.4.2的相关要求。

4.6.9 液压系统要求

4.6.9.1 液压系统应符合GB7956.17—2019中4.5的相关要求。

4.6.9.2 配备液压绞盘的特种底盘消防车应在人员操作处设置指示其液压系统工作压力的压力表。

4.6.9.3 轨道车在100km轨道行驶可靠性试验后,液压系统液压油温度不应大于90℃,液压机构不应

出现颤抖、爬行、发卡等现象,液压元器件不应出现漏油、渗油、机件损坏等现象。车辆高度与试验前相

比,变化量不应大于10mm。

4.6.10 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要求

压缩空气泡沫系统及相关专用装置应符合GB7956.6—2015中4.4的相关要求,仪器、仪表应符合

GB7956.6—2015中4.5的要求。

4.6.11 排烟装置要求

4.6.11.1 排烟装置应符合GB7956.17—2019中4.4.1.5、4.4.1.6、4.4.2、4.4.3.2~4.4.3.4的要求,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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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排烟装置还应符合GB7956.17—2019中4.4.3.1的要求。

4.6.11.2 隧道车的排烟装置额定流量不应小于10m3/s。

4.6.12 干粉系统要求

干粉系统应符合GB7956.4—2019中4.4的相关要求。

4.7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要求

4.7.1 特种底盘消防车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至少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

件资料:

a) 底盘操作手册及维修手册;

b)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c) 底盘合格证或相关证明;

d)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e) 车辆合格证或相关证明;

f) 车辆电气原理图;

g) 车辆液压原理图(适用时);

h) 车辆使用说明书;

i) 车辆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j) 车辆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k) 车辆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l) 车辆随车器材清单;

m) 车辆总成及附件的合格证及使用说明书。

4.7.2 特种底盘消防车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配置消防专用装置的专用工具。

4.7.3 特种底盘消防车应随车配置必要的液压密封件备件和消防专用装置电路熔断器等易损件。

5 试验方法

5.1 基本要求试验

5.1.1 隧道车、轨道车按照GB7956.1规定的方法进行基本要求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GB7956.1的

要求。

5.1.2 履带车的防雨密封性能、低温使用要求、整车的标志和标识、电气系统和警报装置、车身、器材

箱、设备、器材的固定、爬梯、随车文件和外观质量按照GB7956.1规定的方法进行基本要求试验,判断

结果是否符合GB7956.1的相关要求。

5.1.3 水陆两用车除可靠性行驶性能外按照GB7956.1规定的方法进行基本要求试验,判断结果是否

符合GB7956.1的相关要求。

5.2 整车要求试验

5.2.1 隧道车试验

5.2.1.1 目测检查隧道车的双向行驶功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1的要求。

5.2.1.2 原地转向隧道车和双向行驶隧道车的主行驶方向按照GB7956.1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可靠性

试验,双向行驶隧道车的副行驶方向按照GB7956.1规定的相关方法在铺装路面行驶1000km,判断

结果是否符合4.2.1.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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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原地转向隧道车和双向行驶隧道车的主行驶方向动力性能、副行驶方向起步换挡加速时间、制
动性能、最大爬坡度和最高车速按照GB7956.1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3
的要求。

5.2.1.4 双向行驶隧道车的主、副行驶方向间接视野按照GB1508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

否符合4.2.1.4的要求。

5.2.1.5 双向行驶隧道车的主、副行驶方向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按照GB4785规定的方法进行试

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5的要求。

5.2.1.6 目测检查双向行驶隧道车的信号灯设置、颜色和状态,手动转换双向行驶隧道车的行驶方向并

目测检查信号灯的变化,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6的要求。

5.2.1.7 目测检查隧道车的消防专用装置配备,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7的要求。

5.2.1.8 隧道车在满载条件下行驶100km后,在大气压力为101kPa、水温为20℃的标准条件下,确
保消防泵吸深为3m,当试验条件非标准环境条件时,应按照GB6245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正。使消防泵

在额定流量和额定压力下连续工作2h,结束后检查燃油箱燃油剩余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8的

要求。

5.2.1.9 用卷尺测量隧道车消防专用装置的最大举升高度,检查报警提示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2.1.9的要求。

5.2.1.10 目测检查隧道车侧面伸出机构的伸出情况,并检查报警提示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10
的要求。

5.2.1.11 目测检查隧道车随车配备器材的种类、规格和数量,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1.11的要求。

5.2.2 履带车试验

5.2.2.1 履带车在满载状态下按照GB7956.1规定的相关方法在强化坏路行驶3000km,试验过程中

检查整车及部件的状态,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2.1的要求。

5.2.2.2 最高车速试验应按照GB7956.1规定的相关方法在强化坏路进行。最大爬坡度试验应按照

GB/T12539规定的相关方法在标准坡度的坡道上进行。越障能力试验时,履带车应为满载状态,并以

20km/h±2km/h的车速分别通过表1规定宽度的坑道和规定高度的障碍物,目测检查车辆的通过情

况。转向能力试验时,手动操作控制系统并目测检查履带行驶机构的转向情况。判断各项结果是否符

合4.2.2.2的要求。

5.2.2.3 使用卷尺测量履带车左右两侧最外部位置的宽度,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2.3的要求。

5.2.2.4 履带车在满载条件下强化坏路行驶100km后,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使底盘驱动的最大功

率的消防专用装置在额定工况下连续工作2h,结束后检查燃油箱燃油剩余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2.2.4的要求。

5.2.2.5 目测检查履带车随车配备器材的种类、规格和数量,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2.5的要求。

5.2.3 轨道车试验

5.2.3.1 轨道车在满载状态下在适用的轨道上行驶100km,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1的要求。

5.2.3.2 使用非接触式测速装置测量轨道车在轨道上行驶的最高速度,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2的

要求。

5.2.3.3 使用非接触式测速装置测量轨道车在轨道上速度从30km/h±1km/h至0km/h的制动距

离,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3的要求。

5.2.3.4 轨道车在满载条件下铺装路面行驶100km后,消防泵在3m吸深、额定流量和额定出口压力

下连续运转2h,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4的要求。

5.2.3.5 目测检查车钩并检查其规格尺寸,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5的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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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6 目测检查轨道车上的铁路信号灯光颜色的有效检验证明,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6的要求。

5.2.3.7 用卷尺测量举升消防专用装置的举升最高位置到轮胎所在平面的距离,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2.3.7的要求。

5.2.3.8 用卷尺测量侧面伸出机构伸出后的宽度,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8的要求。

5.2.3.9 目测检查轨道车随车配备器材的种类、规格和数量,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9的要求。

5.2.3.10 目测检查轨道车制动块的数量和搬运辅助措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3.10的要求。

5.2.4 水陆两用车试验

5.2.4.1 水陆两用车在满载状态下按照GB7956.1规定的相关方法分别在铺装路面行驶1000km、山
路行驶1000km、强化坏路行驶1000km,试验过程中检查整车及部件的状态,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2.4.1的要求。

5.2.4.2 水陆两用车应在满载状态下进行1000km可靠性航行试验。试验水域深度不应小于4m,试
验平均航行速度不应小于10km/h,试验应有不少于200km的夜间航行,试验时应打开警灯和频闪灯。
试验过程中若发生危及安全、影响主要性能或现场不能修复的故障等情况时,应终止试验,等解决后再

重新试验。可靠性航行试验应记录试验里程、白天和夜间试验时间和试验期间的故障情况及排除方

法,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2的要求。

5.2.4.3 按照GB/T12539规定的方法进行最大爬坡度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3的要求。

5.2.4.4 使用卷尺测量水陆两用车满载状态下的底盘最低的部位到地面的距离,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2.4.4的要求。

5.2.4.5 水陆两用车在满载状态下以20km/h±2km/h的车速分别通过700mm 宽度的坑道、

300mm高度的障碍物,目测检查车辆的通过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5的要求。

5.2.4.6 水陆两用车在满载状态下驶入水深不小于5m且水底无肇事障碍物的宽阔水域,按使用说明

书规定的最大航速沿直线航行,当航速稳定后通过50m长的直线航道,用速度测量设备测量往返两个

方向各三次的最大航速并取平均值,完成后在说明书规定的发动机额定转速状态下持续航行不小于

30km,用定位检测设备和秒表分别测量航行距离和航行时间并进行计算,试验时天气应无雨,风速应

小于3m/s,水面风浪不应大于1级,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6的要求。

5.2.4.7 水陆两用车在满载状态下停放在平坦地面上,以最低不封闭窗口或其他车身不封闭部位下沿

平面为基准垂直向下量取一定距离,在水平投影到车辆纵向对称平面等距离的左前、左后、右前、右后以

及最低不封闭窗口或其他车身不封闭部位下方车身上,用油漆清晰画出测量刻线,每20mm画一道白

漆线、每100mm画一道红漆线。将车辆驶入水深不小于5m的试验水域停稳后进行试验,试验时天气

应无雨,风速应小于3m/s,水流速度应小于0.5m/s,车辆不应设置辅助浮筒。将发动机保持在最低稳

定转速工作,确认车内漏水情况以及排水系统工作正常后使发动机熄火。围绕车辆一周,分别读取水线

面与5条测量刻线相交的刻度值,当水面有波动时,应读取中间值。每组刻度值应由三人分别读取,计
算全部刻度值的平均值。根据车辆设计图纸与实际尺寸验证,获取该刻度平均值对应平面与基准面之

间车辆内部空心结构的总容积,并用该容积与试验水域水的密度乘积除以车辆的满载质量,判断结果是

否符合4.2.4.7的要求。

5.2.4.8 水陆两用车按照4.2.4.7规定的方法完成试验后驶出试验水域,停放在平坦地面上,用卷尺分

别测量车辆左、右、前、后4个位置水线面与测量刻线(按三人读取刻度值的平均值确定)交点之间的距

离,并用对应刻度平均值的差值计算出车辆左、右、前、后的静态倾角。取左、右两侧静态倾角的平均值

为静态纵倾角,正值为后倾、负值为前倾,取前、后两端静态倾角的平均值为静态横倾角,正值为右倾、负
值为左倾,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8的要求。

5.2.4.9 水陆两用车在满载状态下驶入水深不小于5m且水底无肇事障碍物的宽阔水域,天气应无

雨,风速应小于3m/s,水面风浪不应大于1级。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最大航速沿直线航行,当航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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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后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最大转向操纵力进行转向,向左、向右各转向三次,每次转向360°,将定位检

测设备设置在车身最外侧边缘点,分别测量扫过的轨迹圆直径并取平均值,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9
的要求。

5.2.4.10 水陆两用车在满载状态下,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速度沿符合要求的坡度各进行三次入水、出
水试验。试验时天气应无雨,风速应小于3m/s,水域深度不应小于5m且水底无肇事障碍物,水面风

浪不应大于1级。试验过程中门窗应无明显进水情况,顺利通过两次为成功,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2.4.10的要求。

5.2.4.11 水陆两用车在满载状态下关闭全部门窗,驶入水深不小于5m、水底无肇事障碍物且符合风、
浪等级要求的宽阔水域,在保障车辆及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分别进行顺浪、逆浪、侧浪、斜侧浪航行,连续

航行时间不少于1h,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11的要求。

5.2.4.12 水陆两用车在满载条件下强化坏路行驶50km、水上航行50km后,使底盘驱动的最大功率

的消防专用装置在额定工况下连续工作2h,结束后检查燃油箱是否剩余燃油,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2.4.12的要求。

5.2.4.13 核查水陆两用车相关部件的材料材质证明文件,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13的要求。

5.2.4.14 目测检查封闭空间的逃生出口设置,用卷尺测量逃生出口的尺寸并计算面积,用500mm×
600mm的矩形标准物与逃生出口做比较,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14的要求。

5.2.4.15 目测检查吃水线标识的设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15的要求。

5.2.4.16 目测检查防浪板的设置并进行操作,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16的要求。

5.2.4.17 在进行1000km水上可靠性航行试验时,目测检查驾驶室和浮箱渗水排出装置的运行情

况,用秒表测量从渗水排出装置启动到停止的时间,并目测检查浮箱余水排放装置的设置,判断结果是

否符合4.2.4.17的要求。

5.2.4.18 目测检查航行前向位置的部件设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18的要求。

5.2.4.19 目测检查辅助浮筒的设置,用卷尺测量设置浮筒前后的车辆宽度并进行比较,判断结果是否

符合4.2.4.19的要求。

5.2.4.20 按照GB/T4208—2017规定的防护等级对应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20
的要求。

5.2.4.21 目测检查水陆两用车随车配备器材的种类、规格和数量,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21的要求。

5.2.4.22 目测并操作检查人员乘坐区域的把手,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22的要求。

5.2.4.23 检查救援担架放置区域的容纳空间和固定机构,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2.4.23的要求。

5.3 底盘要求试验

5.3.1 隧道车试验

5.3.1.1 手动转换双向行驶隧道车的行驶方向,检查行驶方向转向功能的变化,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3.1.1的要求。

5.3.1.2 用秒表测量原地转向隧道车的原地转向装置开始工作到实现180°转向后停止的时间,判断结

果是否符合4.3.1.2的要求。

5.3.2 履带车试验

5.3.2.1 目测检查底盘的各类仪表,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2.1的要求。

5.3.2.2 目测检查底盘发动机的附加冷却系统,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2.2的要求。

5.3.2.3 操作夹心式功率输出装置并驱动负载运行,检查离合器、变速器的运行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

合4.3.2.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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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 目测检查底盘排气口朝向和排气管布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2.4的要求。

5.3.2.5 按照GB7956.1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燃料系统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2.5的要求。

5.3.2.6 目测检查履带的结构并手动操作履带架,目测检查履带行驶时的伸缩运动状态,判断结果是否

符合4.3.2.6的要求。

5.3.2.7 目测检查底盘前后端的部件布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2.7的要求。

5.3.3 轨道车试验

5.3.3.1 核查轨道车轨道轮的设计资料,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3.1的要求。

5.3.3.2 轨道车在100km可靠性试验后检查轨道轮举升机构的锁止性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3.2
的要求。

5.3.3.3 轨道轮举升机构连续进行50次从锁止位置运行至轨道轮完全举升位置,目测检查举升机构的

工作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3.3的要求。

5.3.3.4 目测检查底盘悬架锁止机构,按5.3.3.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目测检查底盘悬架锁止机构的

工作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3.4的要求。

5.3.3.5 目测检查轨道车的排障器设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3.5的要求。

5.3.4 水陆两用车试验

5.3.4.1 目测检查水陆两用车底盘的驱动方式,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4.1的要求。

5.3.4.2 手动操作检查水陆两用车的倒挡航行功能,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4.2的要求。

5.3.4.3 目测检查水上推进装置的进水口设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3.4.3的要求。

5.4 驾驶室要求试验

5.4.1 隧道车试验

5.4.1.1 手动检查隧道车行驶方向转换的操作情况,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1.1的要求。

5.4.1.2 目测检查原地转向隧道车驾驶室内的消防泵、消防炮和自保系统的操作系统设置,并在车辆行

驶状态下进行操作,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1.2的要求。

5.4.1.3 目测检查双向行驶隧道车主行驶方向驾驶室内的消防泵、消防炮和自保系统的操作系统设

置,目测检查其他消防专用装置的操作系统设置,并在车辆行驶状态下进行操作,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4.1.3的要求。

5.4.1.4 目测检查驾驶室内相关消防专用装置的信息显示装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1.4的要求。

5.4.1.5 目测检查驾驶室内的环车影像显示装置、红外成像显示装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1.5的

要求。

5.4.1.6 目测检查空气增压系统的空气增压方式,按照使用说明书开启空气增压系统,待压力稳定后使

用微压计测量驾驶室内各位置的最小增压压力,并用秒表测量增压压力不低于标准规定增压压力的持

续有效工作时间;目测检查空气增压系统的低压报警功能、超压报警功能以及声光报警装置的设置,调
节空气增压系统使增压压力下降至95%设定值以下或超过设定值315Pa,目测检查报警装置的报警功

能以及空气增压系统的运行状态,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1.6的要求。

5.4.1.7 目测并手动检查双向行驶隧道车主、副行驶方向驾驶室之间的通信装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4.4.1.7的要求。

5.4.2 履带车试验

5.4.2.1 在驾驶室驾驶员座位,分别沿平行于车辆坐标轴方向目测观察驾驶室前方、侧方的视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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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否符合4.4.2.1的要求。

5.4.2.2 目测检查驾驶室内的影像显示装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2.2的要求。

5.4.2.3 履带车驾驶室内驾驶员耳旁噪声按照GB7258—2017中4.13.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

果是否符合4.4.2.3的要求。

5.4.2.4 目测检查驾驶室内的履带行驶机构控制系统、消防专用装置操作系统的设置,判断结果是否符

合4.4.2.4的要求。

5.4.2.5 检查驾驶室温度调节装置,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开启温度调节装置,20min后分别测量驾

驶室内外的温度并计算差值,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2.5的要求。

5.4.3 轨道车试验

5.4.3.1 目测检查驾驶室内消防专用装置操作系统的设置,并在车辆行驶状态下进行操作,判断结果是

否符合4.4.3.1的要求。

5.4.3.2 目测检查驾驶室内的信息显示装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3.2的要求。

5.4.3.3 目测检查驾驶室内视频辅助入轨装置、环车影像装置和红外成像显示装置的设置,判断结果是

否符合4.4.3.3的要求。

5.4.3.4 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轨道行驶机构脱轨可在保障安全的条件下采用模拟的方式

进行,检查声光报警提示的设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3.4的要求。

5.4.3.5 按照5.4.1.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3.5的要求。

5.4.4 水陆两用车试验

5.4.4.1 目测检查驾驶室内消防专用装置操作系统的设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4.1的要求。
5.4.4.2 模拟水位超过吃水线并检查驾驶室内的声光报警,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4.2的要求。

5.4.4.3 在进行1000km水上可靠性航行试验时,目测检查驾驶室和浮箱渗水排出装置的运行情

况,并用秒表测量从渗水排出装置启动到停止的时间,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4.3的要求。

5.4.4.4 手动操作检查水陆两用车陆上行驶和水上航行的操作切换,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4.4.4的

要求。

5.5 标识要求检查

5.5.1 目测检查消防专用装置的操作说明和警示提示,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5.1的要求。
5.5.2 目测检查各按钮和开关的操作标识,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5.2的要求。

5.5.3 目测检查各危险部位的警示标志,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5.3的要求。

5.5.4 目测检查双向行驶隧道车主、副行驶方向的驾驶室区分标识,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5.4的要求。

5.5.5 目测检查轨道车轨道入轨机构操作说明的设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4.5.5的要求。

5.5.6 目测检查水陆两用车陆上行驶的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目测检查车水上航行的操

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5.6的要求。

5.5.7 目测检查水陆两用车穿戴消防用救生衣的警示文字或标识,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5.7的要求。

5.6 消防专用装置要求试验

5.6.1 消防泵要求试验

按照GB7956.3—2014中5.4.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1的要求。

5.6.2 消防管路要求试验

按照GB7956.3—2014中5.4.2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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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消防液罐要求试验

按照GB7956.3—2014中5.4.3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3的要求。

5.6.4 车用泡沫系统要求试验

按照GB7956.3—2014中5.4.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4的要求。

5.6.5 消防炮要求试验

5.6.5.1 按照GB7956.2—2014中5.4.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5.1的要求。

5.6.5.2 按照GB7956.3—2014中5.4.4.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5.2的要求。

5.6.5.3 使用角度尺、坡度规分别测量隧道车和轨道车车辆前部消防炮的水平回转角、俯仰角,判断结

果是否符合4.6.5.3的要求。

5.6.6 自保系统要求试验

5.6.6.1 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开启自保系统,将喷头流量调节至额定值,目测检查自保系统的保护范

围,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6.1的要求。

5.6.6.2 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开启自保系统,将喷头流量调节至额定值,用流量计测量消防炮的流

量,并与其额定流量比较,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6.2的要求。

5.6.7 照明系统要求试验

按照GB7956.14—2015中5.4.3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7的要求。

5.6.8 绞盘要求试验

按照GB7956.14—2015中5.4.2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8要求。

5.6.9 液压系统要求试验

5.6.9.1 按照GB7956.17—2019中5.5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9.1的要求。

5.6.9.2 目测检查液压系统的压力表设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9.2的要求。

5.6.9.3 目测检查轨道车液压系统的运行状况,用温度计测量液压油的温度,用卷尺测量100km轨道

行驶可靠性试验前后车辆的高度差,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9.3的要求。

5.6.10 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要求

按照GB7956.6—2015中5.4、5.5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10要求。

5.6.11 排烟装置要求试验

5.6.11.1 按照GB7956.17—2019中5.4.1.5、5.4.1.6、5.4.2、5.4.3规定的方法对应进行试验,判断结果

是否符合4.6.11.1的要求。

5.6.11.2 按照GB7956.17—2019中5.4.1.2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11.2的

要求。

5.6.12 干粉系统要求

按照GB7956.4—2019中5.4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试验,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6.1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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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要求检查

5.7.1 查阅特种底盘消防车随车交付的文件资料,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7.1的要求。

5.7.2 目测检查特种底盘消防车随车配置的底盘工具和消防上装的专用工具,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7.2
的要求。

5.7.3 目测检查特种底盘消防车随车配置的易损件,判断结果是否符合4.7.3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出厂检验

每台特种底盘消防车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表2中出厂检验的内容和GB7956.1
的相关内容。

6.1.2 型式检验

6.1.2.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产品的设计、结构、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生产工艺、生产条件等发生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

量时;

c) 产品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发生变化时;

d) 停产1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e) 产品质量监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f) 其他通过型式检验才能证明产品质量的情况。

6.1.2.2 检验项目应包括表2中型式检验的内容。

6.2 判定规则

表2和GB7956.1通用部分规定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有不合格时,允许对不合格项进行返

工,经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

表2 特种底盘消防车专用部分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基本要求 5.1 4.1 √ √

2 整车要求

隧道车 5.2.1 4.2.1 √
√(仅做4.2.1.1、

4.2.1.5~4.2.1.11)

履带车 5.2.2 4.2.2 √
√(仅做4.2.2.3~

4.2.2.5)

轨道车 5.2.3 4.2.3 √ √

水陆两用车 5.2.4 4.2.4 √
√(不做4.2.4.1、4.2.4.2、

4.2.4.6~4.2.4.9、

4.2.4.11、4.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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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特种底盘消防车专用部分检验项目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3 底盘要求

隧道车 5.3.1 4.3.1 √ √

履带车 5.3.2 4.3.2 √ √

轨道车 5.3.3 4.3.3 √ √(仅做4.3.3.1、4.3.3.5)

水陆两用车 5.3.4 4.3.4 √ √

4 驾驶室要求

隧道车 5.4.1 4.4.1 √ √(不做4.4.1.6)

履带车 5.4.2 4.4.2 √ √

轨道车 5.4.3 4.4.3 √ √(不做4.4.3.5)

水陆两用车 5.4.4 4.4.4 √ √(不做4.4.4.3)

5 标识要求 5.5 4.5 √ √

6
消防专用

装置要求

消防泵要求 5.6.1 4.6.1 √ √a

消防管路要求 5.6.2 4.6.2 √ √a

消防液罐要求 5.6.3 4.6.3 √ √a

车用泡沫系统

要求
5.6.4 4.6.4 √ √a

消防炮要求 5.6.5 4.6.5 √ √a

自保系统要求 5.6.6 4.6.6 √ √a

照明系统要求 5.6.7 4.6.7 √ √a

绞盘要求 5.6.8 4.6.8 √ √a

液压系统要求 5.6.9 4.6.9 √ √a

压缩空气泡沫

系统要求
5.6.10 4.6.10 √ √a

排烟装置要求 5.6.11 4.6.11 √ √a(仅做4.6.11.1)

干粉系统要求 5.6.12 4.6.12 √ √a

7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要求 5.1.7 4.1.7 — √

  注:“√”表示进行该项检验;“—”表示不进行该项检验。

  a 引用GB7956系列标准的项目按照引用标准中出厂检验的要求执行。

7 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包装

7.1.1 出厂采用裸装,随车文件用防潮材料包装。

7.1.2 所有车门、工具箱均应关闭锁紧。

7.1.3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发动机水箱不应有余水,燃料箱不应有余油,蓄电池应断开正负极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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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运输

7.2.1 采用行驶运输时,应遵守使用说明书相关新车行驶的要求。

7.2.2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应执行铁(水)路运输的相关规定。

7.3 贮存

需长期贮存时,应将燃油和水放尽,切断电路,停放在防雨、防潮、防晒、无腐蚀气体侵害及通风良好

的场所,并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维护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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